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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业保险参保范围是什么?

答：我省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国有企业、城镇

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股份制

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

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国家机关中的工勤人

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

以上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其失业人

员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2.失业保险中的失业人员是指哪些人?

答：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与

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并已参加失

业保险的人员。

3.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可用于哪些方面?

答：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一）失业

保险金；（二）在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为其代缴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三）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

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四）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间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五）国务院

规定或者批准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4.哪些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答：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

保险金：（一）所在用人单位和本人按规定参加失

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非因本

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规定同时

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5.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和计发标准是如何规

定的?

答：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失业人员，

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

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从次月起按

月发放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用人单

位和本人按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不足五年

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累

计缴费时间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计缴费时间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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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

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

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

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

得超过二十四个月。

6.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能否享受医

疗保险待遇?

答：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人

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

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7.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

遗属可以享受哪些待遇?

答：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

家属凭失业人员死亡证明等有关材料，可以向失业

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一次性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失业人员死亡当月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可由其

家属一并领取。

8.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丧葬

补助金如何计发?

答：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丧葬

补助金按照失业人员本人生前七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标准

发放。有供养配偶、直系亲属的，按每供养一人发给五

个月，最多发给不超过失业人员本人生前十五个月失业

保险金标准的抚恤金。因社会公益事业死亡的，其丧葬

补助金和抚恤金可按此款标准提高百分之八十执行。

9.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停止领取的情

形有哪些?

答：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

业保险待遇：（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

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五）被判刑收监执行的；（六）有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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